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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及《执行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吉林市船营区人

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5）吉 0204 民初 4757 号以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送达的《执行裁定书》（2023）京 01 执 847 号之一。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次案件的背景情况

2020 年 10 月 30 日，公司与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银行”）

签订《温州银行非自然人借款合同》，约定公司向温州银行借款 18,849 万元，借

款期限为 2020 年 10 月 16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4 日，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吉林永大

电气开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大电气”）及融钰华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永大电气及北京融钰科技有限公司以其合法持

有的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为本次贷款提供第二顺位抵押担保，公司以持有的

智容科技有限公司不超过 30%的股权为提供担保，同时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尹宏伟

先生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公司第一大股东广州汇垠日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彼时的一致行动人北京首拓融汇投资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020 年 12 月 29 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资管”）

与温州银行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浙商资管从温州银行受让对公司的上述全部

债权。其后，浙商资管、温州银行与公司签订《债务确认及分期还款协议》，并约

定上述债权展期后的最后还款期限为 2023 年 12 月 20 日。截至目前，公司尚欠借

款本金 95,741,435.88 元。

2022 年 9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将公司所持控股子公司股权划转给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所持德伦医

疗 51%股权全部划转给植钰医疗。

2023 年 7 月 6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执行浙商资管申请的强制执

行事项。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账户、公司持有的全资子公司植钰医疗股权、全资子

公司永大电气位于船营区迎宾大路98号的工业厂房等资产被陆续查封、冻结。2023

年 11 月 28 日，公司及子公司永大电气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关于超

标的查封的执行异议申请，请求解除对公司持有的植钰医疗股权冻结、永大电气

银行账户的冻结，后被驳回。期间，公司累计被司法划转 4,148,564.12 元。

2025年 9月18日，公司收到浙商资管与浙江浙捌仙女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浙捌仙女湖”）的《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函》，公司获悉

浙商资管已将对公司享有的相关债权（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

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转让给了浙捌仙女湖。要求公司向浙捌仙女湖清

偿上述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所需费用及前述

代垫费用。

2025 年 10 月 30 日，浙捌仙女湖向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权诉讼，

请求撤销公司将持有的德伦医疗 51%股权无偿划转至植钰医疗的行为，并申请冻结

了公司子公司植钰医疗持有的德伦医疗股权，冻结持股比例为 51%，对应出资额为

2,652 万元，冻结期限二年。后植钰医疗及德伦医疗向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提出

管辖权异议及上诉，被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并向吉林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管辖权异议上诉，被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026 年 5 月 7 日，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对撤销权纠纷一案进行了开庭审理。

二、本次收到的《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

经审理，浙江浙捌仙女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请求撤销股权转让行

为及股权变更回公司名下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撤销权行使的条件，吉林市船营区人

民法院不予支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条、第五百四十一条，《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经吉林

市船营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浙江浙捌仙女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诉讼请求。



诉讼费 179,40 元（案件受理费 174,400 元、保全费 5000 元，已预交）由浙

江浙捌仙女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

院。

三、本次收到的《执行裁定书》主要内容

2026 年 4 月 10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4）京 01 破申 775 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对北京首拓融汇投资有限公司等 316 家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清算，

破产管理人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关于中止案件执行及解除全部保全

措施的申请》，申请中止对本案被执行人北京首拓融汇投资有限公司的执行程序，

并解除对被执行人北京首拓融汇投资有限公司名下财产已采取的全部保全措施。

本次执行过程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约谈本案申请执行人浙江浙

捌仙女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告知申请执行人本案执行情况与财产

调查情况，申请执行人浙江浙捌仙女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本院调

查情况予以认可，拟向北京首拓融汇投资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本案未实现的

全部债权，并与被执行人进行和解，申请本院终结执行，暂不处置在案查封的全

部财产。

本次执行中，被执行人应承担的计算至 2023 年 2 月 20 日的借款本金

99,890,000 元、期内利息 1,381,253.34 元、逾期利息 33,599,270 元、期内利息

复利 374,961.31 元，以及之后的逾期利息与期内利息复利；公证费 49,213 元、

为实现债权支出的执行证书费用 338,100 元，除依法扣划的人民币 4,104,679.12

元以外，其余均未履行。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执行人北京首拓融汇投资有限公司已进入

破产程序，申请执行人因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而向本院申请终结执行，符合法

律规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裁定

如下：

终结浙江省温州市中信公证处（2022）浙温证内字第 4923 号公证书和（2023）

浙温信证执字第 18 号执行证书的执行程序。终结执行后，申请执行的条件具备时，

申请执行人可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



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诉讼事项外，公司暂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造成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浙捌仙女湖向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权诉讼一案尚处于一审判

决阶段，且属于债权人转让撤销权纠纷，判决结果暂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

利润造成直接影响。

本次裁定终结执行程序不排除后续申请执行人重新申请执行的可能性。公司

自 2021 年起对应付利息均已进行计提，本次裁定终结执行程序暂不会对公司本期

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5）吉 0204 民初 4757

号；

2、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执行裁定书》（2023）京 01 执 847 号

之一。

特此公告。

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七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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